制造商原材料采购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公司原材料采购管理，提高采购效率，降低采购成本，保证原材料质量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我公司所有原材料的采购活动，包括采购计划、供应商选择、合同签订、货款支付、质量验收、售后服务等环节。第三条 采购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遵循国家法律法规，符合行业标准；（二）诚信公平，公开透明，遵循市场竞争规律；（三）确保采购质量，降低采购成本，提高采购效益；（四）统筹规划，合理配置资源，发挥集中采购优势。第二章 采购计划与预算第四条 采购部门应根据生产计划、库存状况、市场行情等因素，编制年度、季度、月度采购计划，并报送相关部门审批。第五条 采购部门应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，开展市场调查，分析原材料价格、供应商实力、产品质量等信息，制定采购预算。第六条 采购预算应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预算合理，符合公司财务规定；（二）预算具有一定的弹性，以应对市场波动；（三）预算应区分轻重缓急，优先保障重点原材料采购。第三章 供应商选择与管理第七条 供应商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质量优先，确保原材料质量符合国家标准；（二）价格合理，具有市场竞争力；（三）信誉良好，具备稳定的供货能力；（四）技术水平较高，具备创新能力。第八条 采购部门应建立供应商档案，对供应商进行动态管理，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评价，确保供应商持续符合采购要求。第九条 采购部门应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加强沟通与协作，共同提高采购效益。第四章 采购合同与货款支付第十条 采购部门应与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合同主体、采购内容、质量标准、交货时间、价格、付款方式等事项。第十一条 合同签订后，采购部门应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支付货款。支付方式可采用电汇、转账等方式，确保资金安全。第五章 质量验收与售后服务第十二条 采购部门应组织相关部门对采购的原材料进行质量验收，确保原材料质量符合合同约定和生产需要。第十三条 对验收不合格的原材料，采购部门应按照合同约定与供应商协商处理，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。第十四条 采购部门应建立售后服务体系，对采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，确保公司利益。第六章 监督管理与考核第十五条 采购部门应加强对采购过程的监督管理，确保采购活动合法、合规、透明。第十六条 建立健全采购考核制度，对采购部门及人员进行绩效考核，提高采购工作积极性。第七章 附 则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第十八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我公司所有。
